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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其第八條之一規定：「玩具槍類似真槍而有危害治安之虞者，

由內政部公告禁止之」。內政部乃於八十二年一月十五日依據警察法

第二條及第九條第一款、玩具槍管理規則第八條之一，發布台（八二）

內警字第八二七○○二○號公告（自九十一年五月十日起停止適用）：

「一、為維護公共秩序，確保社會安寧，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自公

告日起，未經許可不得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類似真槍之

玩具槍枝，如有違反者，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條文處罰」，係主管機

關為維護社會治安，於法制未臻完備之際，基於警察職權所發布之命

令，固有其實際需要，惟禁止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類似

真槍之玩具槍枝，並對違反者予以處罰，涉及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且

其影響非屬輕微，應由法律或經法律授權之命令規定，始得為之。警

察法第二條及第九條第一款、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八

款規定，均不足以作為上開職權命令之授權依據，已如前述。又八十九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增訂、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行政程序法

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一規定，乃基於法安定性原則所訂定之過渡條款，

縱可作為該法施行前須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訂定之事

項，行政機關以職權命令訂定者，於該法施行後二年內繼續有效之法

律依據，惟此一不涉及適法與否之效力存續規定，尚不得作為相關職權

命令之概括授權法律，且本件行為時及裁判時，行政程序法尚未公布

施行，故不發生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一規定，對於系爭玩具槍管理規

則及內政部台（八二）內警字第八二七○○二○號公告之效力有何影

響之問題。綜上所述，上開職權命令未經法律授權，限制人民之自由權

利，其影響又非屬輕微，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不符，

均應不予適用。

釋字第五七一號（93.1.2）

【解釋文】

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規定，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

釋字第五七一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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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

命令，為必要之處置。又對於人民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

助與救濟，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亦定有明文。此項扶助與救濟，性質上

係國家對受非常災害之人民，授與之緊急救助，關於救助之給付對象、

條件及範圍，國家機關於符合平等原則之範圍內，得斟酌國家財力、資

源之有效運用及其他實際狀況，採取合理必要之手段，為妥適之規定。

台灣地區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發生罕見之強烈地震，人民

遭遇緊急之危難，對於災區及災民，為實施緊急之災害救助、災民安置

及災後重建，總統乃於同年月二十五日依上開憲法規定之意旨，發布緊

急命令。行政院為執行該緊急命令，繼而特訂「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

二十五日緊急命令執行要點」（以下簡稱執行要點）。該緊急命令第一

點及執行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目的之一，在對受災戶提供緊急

之慰助。內政部為其執行機關之一，基於職權發布八十八年九月三十日

台（八八）內社字第八八八五四六五號、八十八年十月一日台（八八）

內社字第八八八二三三九號及八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台（八八）內社字第

八八八五七一一號函，對於九二一大地震災區住屋全倒、半倒者，發給

慰助金之對象，以設籍、實際居住於受災屋與否作為判斷依據，並設定

申請慰助金之相當期限，旨在實現前開緊急命令及執行要點規定之目

的，並未逾越其範圍。且上述設限係基於實施災害救助、慰問之事物本

質，就受非常災害之人民生存照護之緊急必要，與非實際居住於受災屋

之人民，尚無提供緊急救助之必要者，作合理之差別對待，已兼顧震災

急難救助之目的達成，手段亦屬合理，與憲法第七條規定無違。又上開

函釋旨在提供災害之緊急慰助，並非就人民財產權加以限制，故亦不生

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之問題。

【解釋理由書】

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規定，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

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發布緊急

命令，為必要之處置。又對於人民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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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與救濟，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亦定有明文。此項扶助與救濟，性質上

係國家對受非常災害之人民，授與之緊急救助。關於救助之給付對象、

條件及範圍，國家機關於符合平等原則之範圍內，得斟酌國家財力、資

源之有效運用及其他實際狀況，採取合理必要之手段，為妥適之規定，

享有較大之裁量空間。台灣地區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發生罕見之強

烈地震，人民遭遇緊急之危難，對於災區及災民，為實施緊急之災害救

助、災民安置及災後重建，總統乃於同年月二十五日依上開憲法規定意

旨，發布緊急命令。該緊急命令以及執行機關所為之補充規定，其程序

與本院釋字第五四三號解釋意旨，雖有未合，尚不生違憲問題，業經該

號解釋有案，惟其內容仍應符合法治國家憲法之一般原則，以維憲政體

制。

緊急命令具有暫時變更或代替法律之效力。上開緊急命令第一點

規定，中央政府為籌措災區重建之財源，應縮減暫可緩支之經費，對各

級政府預算得為必要之變更，調節收支移緩救急，並在新臺幣八百億元

限額內發行公債或借款，由行政院依救災、重建計畫統籌支用，並得由

中央各機關逕行執行，必要時得先行支付其一部分款項。又上揭執行

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緊急命令第一點所定之救災、重建計畫

統籌支用項目，包括受災戶慰助、補貼及減免在內。上開緊急命令第一

點及執行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目的之一，乃在由執行機關衡酌

國家財力、資源之有效運用及其他實際情況，對地震災區之受災戶提供

緊急之慰助，符合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之意旨。且為執行之迅速及

實效，緊急命令之執行機關，非僅指中央政府之行政院，依有關災害救

助、災民安置及災後重建等不同業務性質，並得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逕

予執行，內政部即為執行該命令中央主管機關之一。

為執行前開緊急命令，內政部乃對於九二一大地震受災區之住屋

全倒或半倒者，給予一定之救助、慰問金，並基於職權發布八十八年九

月三十日台（八八）內社字第八八八五四六五號及八十八年十月一日台

（八八）內社字第八八八二三三九號及八十八年十月三十日台（八八）

釋字第五七一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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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社字第八八八五七一一號函，敘明對於九二一大地震災區住屋全倒、

半倒者，發給救助及慰助金之對象，限於災前有戶籍登記者為準，且實

際居住於受災屋之現住戶，由戶長或現住人員具領，未居住於受災毀損

住屋者，不予發放。至如未設籍而有實際居住之事實者，得以切結書由

村、里長認定後申領，並應於一定期間申請等情。九二一震災發生後，

實際居住於受災屋之人民，於劫難倖存之餘，因房屋倒塌或受嚴重之

毀損，斷垣殘壁，頓失風雨之遮蔽，生活起居將暴露於大自然外力之

間，甚或流離失所，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及精神之安寧均陷於重大

之危懼，基本生活之維持有難以為繼之虞，亟需國家即時之緊急慰助。

且實際居住於受災屋而受非常災害之人民，具有生存照護之緊急必要，

與未實際居住於受災毀損之住屋者，尚有安身立命之所，所需照護之迫

切程度，兩者相較，緩急輕重，自屬有別，所處危困之境遇，亦截然不

同。是上開函釋鑑於地震災區之實際狀況，斟酌生存緊急照護之迫切差

異性，於採取上述緊急救助措施時，對於九二一大地震災區住屋全倒、

半倒者發給慰助金，以設籍、實際居住於受災屋與否作為判斷依據，並

設定申請慰助金之相當期限，係基於實施災害救助、慰問之事物本質，

以合理之手段作不同之處理，為差別之對待，已兼顧震災急難慰助之目

的達成，乃在實現前開緊急命令及其執行要點規定之目的，所為必要之

補充規定，並未逾越其範圍，與憲法第七條規定亦無牴觸。又此項緊急

慰助之給付，旨在提供受非常災害者之緊急慰助，並非對人民財產權損

失之補償，是對於不符合慰助條件者，不予給付，本質上並未涉及人民

財產權之限制，故不生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之問題。

釋字第五七二號（93.2.6.）

【解釋文】

按法官於審理案件時，對於應適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確信，認

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各級法院得以之為先決問題，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並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大法官解




